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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665        证券简称：首航高科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84 

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与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一、协议签署概况 

1、鉴于，甘肃酒泉地区光照资源和土地资源较为丰富，首航高科能源技术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首航高科”或“乙方”）光热电站资产主

要分布在酒泉地区，且目前公司正在申报的光热+光伏+风电相互调节的多能互补

项目也在酒泉地区分布较多。为降低管理成本，提高工作效率，落实公司在酒泉

地区清洁能源产业布局的需求，公司拟迁址甘肃省酒泉市肃州区。 

近日，公司与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政府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，经友好协商双

方签订《合作协议》。根据协议约定，待公司完成迁址相关手续后，酒泉市肃州

区政府根据公司迁址程序节点，分批次向公司提供一定金额的迁址补贴。同时肃

州区政府根据公司项目申报情况，确保公司在酒泉申报的新能源项目获得批复，

具备在 2022年全面开工。 

2、该《合作协议》的签订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也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

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目前尚未涉及具体项目投资详细实施程序，因此本协

议目前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未来根据该《合作协议》涉及的迁址相关事宜，公司将根据《深圳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及时履行相应审议程序，提

交公司董事会予以审议。 

二、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乙方将上市公司首航高科注册地迁址至甲方所辖区城，依法开展经营和

纳税，并将新能源发电项目技术集成和 EPC总承包业务全部由在甲方辖城的法人

主体具体实施，将全部税收留在当地。在本协议签署后 20 个工作日内，乙方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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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州区率先设立全资或与甲方合资的子公司，用于承接迁址期间和迁址后乙方新

能源发电项目技术集成和 EPC总承包业务订单的承接单位，以确保期间和期后订

单税收都留存于肃州区。 

2、乙方在酒泉市辖城内投资建设一批“光热+光伏+风电”“光伏+储能”新

能源发电基地，总装机 500万千瓦，年均不低于 100万千瓦，具体配比符合国家

主管部门相关规定，甲方予以协调酒泉市政府和甘肃省有关部门使相关指标及时

得到批复。 

3、乙方在肃州城区择地不超过 15亩建设企业总部，相关建设符合规划要求，

并将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、国家级企业中心一并迁入，符合肃州区产业发展方

向的新技术、新业务、新项目优先选择在肃州区孵化，条件成熟时在肃州设立法

人企业开展经营。 

三、合同协议的双方权利和义务 

1、乙方将公司总部搬迁至酒泉市肃州区，企业注册地在肃州。 

2、按照酒泉市新能源资源相关审批管理规定，甲方促成乙方与酒泉市人民

政府按照本协议合作内容第二条，签署相关资源开发协议。 

3、乙方公司总部迁址酒泉市肃州区，甲方根据公司迁址程序节点，分批次

向乙方公司提供一定金额的迁址补贴。 

4、甲方确保乙方在肃州区申报的“光伏+储能”项目能得到批复，具备在

2022年前面开工的条件。 

5、甲方在新能源资源上适当向乙方倾斜，在新能源资源、土地资源、电网

接入容量等方面准许乙方开展前期工作，并积极协调甘肃省有关部门使乙方相关

项目及时得到批复。 

6、乙方可联合央企，省属国企等有实力的企业开展合作，并应合理调配项

目实施的各种资源和要素，确保批复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实施。 

7、乙方新总部的土地严格按照招拍挂的方式取得，土地出让款地方留成部

分由甲方全额奖励乙方。 

8、在乙方新总部投入使用前，甲方协助乙方租赁临时办公场所。 

9、甲方积极协助乙方开展迁址各项工作，确定专人协助乙方协调有关部门，

以最优惠的条件，确保迁址工作快速、高效开展。 



 第 3 页 / 共 3 页 
 

10、甲方全力支持乙方享受国家各项优惠政策，支持乙方争取国家各项计划

归类，资金补贴，以及对应专项配套政策的申报落实工作。 

四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1、公司多年来一直在积极推进以光热发电为主的新能源业务的开发，目前

公司的国内光热发电项目主要集中在甘肃、青海、新疆、内蒙、吉林等地，甘肃

酒泉具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且新能源资源富集，该合作是继公司在酒泉敦煌和酒泉

玉门已有的优质资产基础上，进一步推动公司在酒泉市新能源领域资源开发板块

的协同发展，随着公司与酒泉市肃州区政府的合作推进，公司将依托以酒泉市为

基点，形成更全面的新能源全产业链的生态布局。 

2、本次合作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，该协议的签署有利于推动政企双方

合作共赢，随着该合作的推进和执行，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在新能源领域资源

开发板块的协同发展，对公司本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，

预计将对公司未来经营发展产生积极影响。本次合作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

利益的情形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、如遇有关政策调整或实施条件发生变化，可能存在合作项目实施无法按

照双方签署协议内容按时推进的情况。 

2、该协议的签署短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重大影响，短期不会对公司的

收入和利润产生重大影响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与酒泉市肃州区人民政府签署的《合作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 

首航高科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1年 12月 26日 


